
关于对涉化工、印染等高污染项目联审联批的
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、周口临港开发

区管委会：

为进一步规范涉化工、印染等高污染项目审批程序，严格新

建项目准入，参照省“两高”项目会商联审机制，现结合工作实

际，就涉化工、印染等高污染项目相关审批流程通知如下：

全市涉化工、印染等高污染建设项目，如需办理相关审批手

续，按以下联审联批程序执行。

一、企业编制拟建项目建设报告。报告内容主要包括：项目

建设内容、投资规模、建设期限、产能及产量、项目选址、能源

消费情况及影响评价、碳排放情况及影响评价、安全生产、环境

影响及污染防治措施等内容。

二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联席论证。由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召集

相关部门对拟建（含新建、改扩建）项目召开论证会，论证建设

必要性和可行性。论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拟建项目是否符合产

业政策规划、国土空间规划、安全措施和管理、“三线一单”等

约束性要求，能效水平、碳排放水平是否达到行业先进水平。市




